





中共遂宁市纪委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攻坚月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
各县（市、区）纪委监委，市直园区纪工委，市纪委监委驻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、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、驻市公安局纪检监察组，市纪委监委第一至第五纪检监察室：
现将《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攻坚月行动实施方案》印发你，
请按照工作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
中共遂宁市纪委办公室
2024年11月27日
[image: ]1


食品安全突出问题攻坚月行动实施方案

年关岁末，元旦、春节即将来临，也是食品安全问题易发多发时期。为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治理，着力整治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，守护人民群众“舌尖”上的安全，市纪委监委机关决定在2024年12月，开展为期一个月的“严打夏季夜市假劣肉制品、守护群众‘舌尖上的安全’”延伸行动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认真领悟习近平总书记“四个最严”“产出来”“管出来”等重要指示要求，以保障人民群众食品安全为核心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、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和市委八届十次全会精神，全面排查并整治从种植养殖到餐桌的全链条食品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，深挖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。督促职能部门强化监管责任落实，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，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，全面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，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。
二、整治时间、责任单位及范围
（一）整治时间
2024年12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，视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可适当延长。
（二）整治责任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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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纪委监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安局。
（三）整治范围
覆盖全市农村、城市的农副产品种植、畜牧（水产）养殖户，肉类制品检验、屠宰场所，食品生产加工运输环节，餐饮服务单位（学校食堂、酒店餐馆、小吃店等），食品销售场所（农贸市场、集市、超市、便利店、小卖部等）以及网络订餐平台等全链条食品经营领域。
三、工作措施
（一）推动市场监管、农业农村、公安等部门，各自成立攻坚月行动领导小组，制定详细工作方案。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，统一思想、凝聚合力、多措并举、倒排工期、定期调度，按各自的工作方案确保整治工作有序开展。
（二）督促市场监管、农业农村、公安等部门成立检查组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每周对重点区域、重点企业、重点场所开展深入检查，并形成翔实的检查台账。
（三）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实地调研、走访群众、电话抽查、查阅资料等方式，不定期对攻坚月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严肃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，对工作落实不力的，向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通报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公开整治内容及监督举报电话，广泛征集问题线索，提升社会公众知晓度和参与度。及时宣传报道攻坚行动开展情况和工作成效，曝光典型案例，形成有力震慑，为攻坚月行动营造良好氛围。
（二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强化统筹协调，每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整治工作进展及难点问题。各责任单位要把握好时间节点，从12月1日起，集中时间、人力、物力，每周开展突击检查，注重发现问题，建立问题台账，依法依规查处，确保行动取得成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严格资料报送。攻坚月行动期间，各责任单位要每周梳理工作进展、存在的问题、下一步打算，并于每周五12时前向市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反馈本周工作开展情况；及时总结分析攻坚行动开展情况、主要做法、工作成效、存在问题及意见建议，于2025年1月3日前报送攻坚月行动工作总结。
（四）严肃监督执纪。坚持问题导向，对食品安全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严肃查处。建立部门间线索通报、风险交流、联合执法的长效工作机制，发现涉嫌犯罪的，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，并报市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备案。发现涉及监管执法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犯罪问题线索的，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对攻坚月工作开展不力的单位，严肃追责问责，并延长整治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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